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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方工业大学 

关于课程选用教材的规定 

2017 年 9 月校教学管理制度建设委员会通过 

教材的选用是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，直接关系到课程的教学质量，为

加强对教材选用的指导和管理，特做以下规定。 

一、实行教材选用的审批制度。课程教材由任课教师根据本课程的教学大

纲，本着择优原则，提出选用意见，经系集体讨论后由系主任签署意见，报学

院副院长审批。各级教学单位要严格履行有关教材选用手续。 

二、教材版本一旦确定，应保持其相对的稳定性和一致性，非特殊原因，

不得随意改变教材版本。更换教材要重新履行教材选用手续，并写清更换理

由。 

三、课程教材的选用要依据课程教学大纲，符合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基本

要求，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。 

四、采用同一教学大纲的课程，原则上应选用同一种版本的教材。 

五、各门课程教材，特别是主要基础课、核心课程要优先选用近期获省

（部）级以上奖励的教材、国家级和部委级的统编教材、北京市精品教材、同

行公认水平较高的教材以及教育部行政部门推荐使用的教材。对于有些需要补

充的授课内容，应根据教学需要，编写内部讲义，以弥补现有教材的不足。 

六、各门课程除有一套基本教材外，应再选用反映不同学派学术思想或最

新成果的书籍，起补充、拓宽和深化课程教学的作用。鼓励有条件的课程开设

双语教学，引进国外优秀原版教材。 

七、学院应在期中教学检查时，了解和征求任课教师及学生对使用教材的

意见，对发现的问题，要组织有关教师认真分析和研究，并提出解决方案或改

进措施报教务处审议备案。 

八、教务处要对教材选用工作进行检查和监督，以不断改进和提高教材选

用质量。对于因违反教材工作制度而影响教材使用的，将按有关规定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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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
